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的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规

章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的

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财务”）根据签

订的《金融服务协议》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包括存款业务、结算业务、

借款业务及其他金融服务的业务，该关联交易事项可进一步拓宽公司

融资渠道，公司及附属公司可通过华电财务公司获得更加便捷高效、

多品种的金融服务，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通过华电财务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委托贷款体现了公司股东对公司经营活动的支

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本次委托贷款符合公司正常经

营活动需要。 

2、公司所属白音华金山发电有限公司、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

公司、丹东金山热电有限公司购买内蒙古白音华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州露天煤矿”）生产的原煤进行发电，可以借助集

中大宗采购的优势，进一步稳定供应渠道和优化采购结构，保证生产

用煤的供应，控制煤价，从而有效控制生产成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3、公司参股子公司海州露天煤矿通过疏水管网及附属设施向子

公司白音华金山提供生产用水，系因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为子公司

正常的业务往来，协议定价依据锡林郭勒盟物价局批准的价格，协议

价格客观、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4、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性能试验

及技术服务系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为有效控制保证项目质量，提高

投资效益，保证工程顺利实施，是必要的。关联交易公平、合理，严

格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执行，平等地保护了各方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5、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根据生产运营及实施在建项目的实际需

要，通过公平、合理的方式而进行的，保护了交易各方和公司的利益，

交易有利于公司项目尽快建成，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利于提高

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保护了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6、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是合规合理的。关

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均回避表决，涉及的关联交

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

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因此，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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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林刚、程国彬、王世权、高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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